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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今日济南

垃圾污水染脏韩仓河
主管部门表示，污染物主要来自沿河两岸的居民小区
文/片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实习生 袁丹

日前，本报连续报道了腊山河上游河段被生活污水污染的

消息后，引起了众多省城市民的关注。其实，惨遭污染的并不只

是腊山河。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位于邢村立交桥附近的韩

仓河经十路河段也遭到污染，河道里到处可见垃圾和污水，令

人十分担心。

现场直击

河道内遍布垃圾污水

21日，记者来到位于经十路
邢村立交桥西侧的潘庄看到，在
潘庄北头的韩仓河河段，裸露的
河床上堆积和散布着许多生活
垃圾。沿河往北穿过经十路，河
道内及河道两侧的垃圾已经堆
成了小山，绵延数百米。此外，记
者在河道西岸看到，从六七个排
污口里流出的绿色污水，汇成了
一条墨绿色的污水河，而河南侧
的一个排污口里，一股绿色的污
水也正汩汩地流向河底。站在河
床上能闻到阵阵刺鼻的气味。

“这些垃圾是近几年才多起
来的，也不知道是谁倒的，村里
有时也把这些垃圾清理清理。”
潘庄村民于先生说，几年前这一
带还都是农村，后来经十路以北
盖起了住宅楼，建筑工地越来越
密集，居民越来越多，河里的垃
圾也跟着多了起来。

记者注意到，在经十路以北
韩仓河两岸已建成多个居民小
区，另外还有几个楼盘正在建设
中。“这条河可真成了问题，确实
该治理了，业主屡次反映，意见
都很大。”河东岸一新建小区售

楼处的工作人员吕女士称，河里
的垃圾可能来自于附近几处楼
盘，有住户把装修垃圾、生活垃
圾随便倒进河里，偷倒装修垃圾
的车辆她也见过。

然而，尽管各小区门前河段
堆积的垃圾都很明显，且其中大
部分是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和生
活垃圾，但对于垃圾的来源，各
小区居民和物业人员大多表示

“说不上来”，或是“外面倒的”，
或是“那边的情况更严重”。

主管声音

污染物主要

来自附近小区

对于韩仓河经十路段污染问
题，历城区港沟街道办事处环卫
所的李所长表示，他们也已经接
到沿线居民的多次投诉。

“这条河遗留问题太多了。”
李所长说，虽然被污染河段在区
域划分上属于港沟街道办事处，
但污染物的来源，主要是两岸在
建工地和附近小区居民产生的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因此小区开
发商和物业部门也应当积极配合
治理。

记者了解到，该河段几处小区
周边没有统一的垃圾中转设施，小

区生活垃圾都是各自雇专门人员
负责清运。

李所长说，他们曾多次找到
河道两侧小区开发商和物业了解
情况、分清责任，以谋求共同治
理，但谁该为污染源负责的问题
始终难界定。去年，环卫所和上级
环卫部门也找到小区物业，协商
在附近建立垃圾中转箱，不过由
于涉及治理资金等诸多问题，几
方并未达成一致。

李所长称，韩仓河已经纳入全
市统一治理规划，要想彻底整治污

染河段，理想的办法是将干枯的河
道通上水，从而实现两侧景观绿化
和环境美化。不过，当前的首要工
作则是解决垃圾清运的难题。李所
长表示，仅清运经十路以北数百米
河道内外的垃圾，就至少需要50万
元的费用。

和李所长介绍的情况基本相
同，历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
延豹也表示，韩仓河经十路段的
垃圾污水主要来自于两侧楼盘开
发建设，就近没有规范的生活垃
圾处置点，造成了河道内外生活

垃圾随意倾倒的情况。
陈延豹说，相关环卫法规对

于建筑工地垃圾的排放和处理，
都有明确的规定。开发商和相关
单位进行开发前，应当建立配套
的环境处理设施。但开发商不严
格遵守执行相关法规，有关部门
监管力度也不够，才导致了今天
的后果。根据辖区管理的原则，历
城区城管环卫部门应当承担垃圾
治理的责任，但治理问题涉及多
头管理、多部门负责，因此还需要
各部门配合、共同治理。

韩仓河经十路段布满垃圾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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